
版號：01112024表18-3-1(110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41 6.371.240.681.480.490.040.741.560.760.462.210.200.771.5610.00

第2分位 1.62 5.173.052.303.561.000.111.542.432.031.783.861.471.983.6910.00

第3分位 2.73 4.814.313.194.061.620.191.913.652.682.944.612.802.784.3210.00

第4分位 3.82 4.935.463.434.482.220.292.234.863.113.835.704.123.445.0910.00

第5分位 5.01 5.366.654.045.452.830.442.795.993.614.876.835.504.326.0710.00

第6分位 6.46 5.828.005.086.103.810.743.627.304.506.218.607.095.837.5810.00

第7分位 8.40 6.719.686.537.285.111.374.939.276.148.2511.759.128.159.5010.00

第8分位 11.31 8.6712.258.769.326.933.487.1111.768.9411.1212.4512.3211.4412.2110.00

第9分位 16.46 13.9916.4213.8914.9911.147.9711.6717.7815.7617.3016.4717.5517.7417.7910.00

第10分位 43.78 38.1732.9452.1043.2864.8685.3663.4635.4052.4843.2427.5239.8443.5532.191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